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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丕
忍
漕
人
 ••
時
  

6

威
靈
善
尾
爲
 

詩
丕
亞
畲
輾
傷
登
時
整
命
 .
，據
警
察
 

稱
<
«
人
于
陣
日
下
午
三
点
士
五
分
鐘
 

。
在
車
路
行
•
似
不
聞
火
車
由
其
後
至
 

云
■

算

e
紐約埠民治

—
宴 

一
紐
約
訊
。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紐
約
支
部
 

"
■
於
二
月
十
十
三
日
星
期
日
下
午
四
時
 

半
•
發
筵
黨
所
，
舉
而
春
宴
•
赴
宴
者
 

!

形
踴
躍
•
準
備
開
席
•
酒
數
巡
•
由 

梅
友
敢
•
江
昌
纓
兩
主
席
先
後
起
立
• 

舉
杯
向
座
衆
献
酒
致
敬
。
隨
由
梅
主
席
 

一
宣
佈
宴
會
旨
趣
。
以
次
請
中
華
公
所
主
 

席
盧
觀
藜
。
五
洲
公
報
總
編
輯
呂
超
然
 

， 
盟
長
伍
樹
洪
・
職
員
陳
毓
山
，
黄
邑
 

岐
等
演
説
•
詞
多
闡
述
該
黨
爲
民
族
革
 

命
・
反
正
復
國
二
百
七
十
餘
年
之
歷
史
 

■
今
當
國
家
危
難
之
際
•
應
本
忠
鹹
義
 

俠
渦
去
之
革
命
精
脚
■
努
力
團
結
救
國

除

等
語
•
每
次
演
畢
 

掌
聲
雷

動
•
末
由
江
主
席
致
答
謝
詞
。
至
大
時
 

散
席
 

洵
盛
會
也
。

黃煥沾翁魂歸天一

域

。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羸
暨
逹
權

社
社
員
黃
沛
。
字
煥
沾
。
台
山
三
合
水
 

仔
村
人
•
今
年
七
十
三
歳
•
因
年
老
多
 

病
■
早
兩
月
已
入
调
比
李
醫
院
調
養
。 

不
幸
於
月
之
廿
三
日
上
午
九
時
•
醫
藥
 

岡
効
•
流
然
長
逝
•
魂
歸
天
國
•
其
人
 

生
平
忠
厚
■
各
人
聞
之
•
深
爲
惋
惜
• 

定
於
三
月
三
號
出
殯
歸
土
 

聞
其
出
殯
 

喪
事
。
係
洪
門
民
治
黨
與
達
權
總
社
代
 

理
一
切
云
•

a 扒手技術日見進步 

域
多
利
亞
讥
•
據
警
察
報
吿
，
有
一
人
 

在
囘
兵
會
飮
叫
酒
•
被
扒
手
將
其
銀
包
 

取
去
。
取
了
內
有
之
欺
四
元
後
•
復
將
 

銀
包
置
冋
其
袋
中
，
以
爲
聞
所
未
聞
之
 

事
云
，

⑥
不准製賣代牛奶油 

古
壁
訊
 

古
壁
省
立
法
會
通
過
保
護
牛
 

奶
業
案
不
准
在
該
省
內
製
造
發
售
。

或
存
儲
馬

及 
一 
切
代
一

汕 

違
者
 

之H
起
實

處
以
罰
款
或
坐
監
•
自 

一r
-•
、

彳
2

.

3

麋鹿無恙 

率
。
自
小
至
大
在
野

勞
咳

以
湖
區
打
獵
 

因
聞
說
今
年
大
雪
。
麋
 

鹿
多
餓
死
。
有
絶
種
之
虞
 

乃
親
自
踏
 

雪
調
查
。
謂
大
雪
之
情
形
不
及
 
一 
九
三
 

六
年
•之
嚴
重
•
仙
看
見
許
冬
麋
麗
任
靑
 

林
中
，
狀
况
顎
好
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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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八
折
至
 

p  

七
五
折
豆

男女衣服
大

平

賣

 

i
.

…

. 

(
下
列
之
價
在
卑
時
省
內
毎
圓
加
收
稅
三
仙
)

3  

95

 
蝦
肉
色
羊
毛
衫
原
價
四
圓
 

2  

平
沽
褲
同
價
 

每
件
三
圓
二
" 

PP

 
仝
上
羊
毛
衫
原
價
二
圓
七
 
11 

9

平
沽
褲
质
價
 

毎
件
二
圓
二

P  

95  
蝦
肉
色
羊
毛
衫
連
褲
原
價
六
元
九
五 
平
笛
套
堯
半f  

BR
.

正
英
國
嫩
羊
毛

te 
原
價
六

5B
九
五
平
活
褲
同
價
堯
半
)

每
套
三
圓
二

0
690

厚
白
羊
毛
衫
連
褲
原
僧
四

開
胸
鹿
皮
背
心
加
八
至
十
二
原
七
圓
九
五
沽
五
圓
半
▼
 

半
袖
鹿
皮
背
心
什
六
至
十
二
原
十
三
圓
九
五
沽
九
圓
中V 

凈
 
一 
色
嫩
羊
毛
搭
巾
白
•
沙
・
藍
色
原
三
圓
半
沽
二
圓
三
、 

197  
厚
羊
毛
織
間
女
搭
巾
藍
・
淺
綠
•
灰
 

"

原
價
三
圓
半
沽
八
圓
 9  

厚
羊
毛
毡
褸
深
藍
色
曲
六
至
四
十
原
拾
圓
半
沽
八
圓
 3  

厚
羊
毛
長
褸
原
價
世
二
圓
、

沽
廿
二
圓
九
五

e  

各
羊
毛
長
褸
四
拾
三
圓
至
單
九
圓
半
壹
律
八
折
平
活
) 

各
種
女
界
短
褸
衫
及
長
褸
壹
律
八
折
平
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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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本堂訂于二月卄七日「星期日」下午二時舉晶

2  
行第七週年紀念同日下午五時半假座新

2 
華僑酒樓公宴統請，

" 
各埠忠孝堂伯叔昆仲姊妹難姆依時賁臨助

『
慶爲幸

”
中
華
民
國
近
八
年
二
月
十
四
日
 

腾梁忠孝堂加敬約

敬啓者現本總堂定于三月十三日午尸一時 

舉行第卄三週年紀念慶典並開全加代表 

大會參擬各要案統請

各埠應 
IU1I 倾触暨各昆仲孀姆姊妹屆時踴躍 

賁臨助慶指示禮儀曷勝榮幸

統
治
內
外
科
各
症
 

專
門
皮
膚
花
柳
科
及
 

外
科
生
殖
泌
尿
科
 

(
應診時間) 

上
午
十
至
十
二
時
 

下
午
三
至
六
時
 

診
所
綱
街
二
二
壹
號

◎
柏文殮舘商店出賣 

本
公
司
現
有
特
殊
柏
文
旅
館
實
業
及
殮
 

館
商
店
各
項
生
意
出
賣
均
爲
生
息
投
機
 

事
業
價
錢
由
五
千
元
至7-

五
萬
元
如
蒙
 

諭
商
隨
時
歡
迎

C
ircle

 

R
ealty

 

Ltd,  

1359

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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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第
三
十
居
職
員
表
 

理

事

善

允
 

開
錫
 

均
德
 

發
强
 

宗
揚
 

恒
兆
 

磐
基
 

榮
騰
 

經
業
 

本
步
 

敢
瑞
 

候
補
理
事
榮
相
 

福
綿
 

世
政
 

贊
文

觀
熾

常
務
理
事
 

善
允
 

恒
兆
 

發
强
 

財
務
幹
事
 

宗
揚

助
理
 

大
威
 

詰
想
 

觀
熾
 

總
務
幹
事
 

本
稱

助
理
 

爲
明
 

日
初 

啟
亮
 

交
際
幹
事
 

均
德

助
理
 

國
才
國
冠
華
良
 

宣
傳
幹
事
經
業

助
理
 

觀
存
 

叙
令
 

本
祉
 

慈
善
幹
事
 

本
步

助
理
• 

光
儒
 
痘
湖
 

證
倫
 

調
査
幹
事
 

開

錫

，

助
理
 

遜
修
 

修
炯
 

添
寶
 

監 

事 

放
山
 

超
本
 

作
愛

勁
倫
 

啟
德
 

候
補
做
事
 

綿
舉
 

沛
存
 

榮
詢
 

常
務
監
事
 

超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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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開常委會緊急會議 

多
朗
度
訊
•
本
埠
舉
區
於B
昨
下
午
十
 

二
時
静
•
忽
有
一
暗
差
名
叫
楂
文
者
・ 

到
各
商
店
沿
門
搜
查
・
大
肆
騷
擾
•
尤 

以
在
生
同
盛
號
爲
最
甚
・
當
時
該
店
主
 

人
李
挺
堅
君
婉
勸
其
不
應
巡
登
樓
上
■ 

幷
謂
本
人
之
內
子
尙
在
房
間
•
但 6 暗 

差
不
聽
婉
勸
•
竟
自
登
樓
•
且
將
睡
房
 

門
戶
推
開
•
後
李
君
問
其
有
無
捜
査
票
 

•
他

答

無

，
祗
將
暗
差
牌
取
出
一
看
 

■
其
他
各
商
戶
受
同
樣
騷
擾
者
，
學
區
 

居
其
多
數
•
此
種
蠻
橫
無
理
•
侮
辱
藐
 

視
之
行
爲
"
不
平
孰
甚
■
是
以
華
區
各
 

商
家
特
睛
安
省
中
華
總
會
館
毁
法
對
付
 

，
以
維
護
我
僑
胞
之
人
權
與
地
位
 

會 

館
據
情
後
•
特
於
昨
十
六
動
八
時
半
召
 

開
常
委
會
臨
時
緊
急
會
議
。
出
席
常
委
 

有
羅
景
耀
，
李
挺
堅
 

薛
毅
夫
。
羅
根
 

覺
・
趙
柏
裕
•
李
鐵
如
・
林
普
慶
。
黄
 

.
蘭
友
。
劉
祖
佐
・
列
席
者
有
執
委
張
泉
 

海
•
黄
灼
球
。
葉
求
鐸
，
文
書
主
任
限
 

星
輝
-
交
際
員
周
天
祿
。
及
僑
胞
多
人
 

。
主
席
羅
景
耀
。
紀
錄
張
星
輝
。
由
主
 

席
宣
布
開
會
後
•
卽
將
此
種
騷
擾
案
情
 

提
出
•
業
經
各
委
 1
詳
細
討
論
。
旋
决
 

定
由
會
舘
負
責
將
此
次
騷
擾
情
形
•
致 

函
本
埠
市
長
提
出
嚴
重
抗
議
•
務
要
達
 

到
交
涉
勝
利
之
目
的
而
後
已
云
。 

一 

® 省府擬建新癲狂院 

域
多
利
亞
訊
 

省
府
秘
書
長
丕
亞
愼
■ 

昨
向
立
法
會
報
吿
•
政
府
擬
用
四
百
四
 

十
二
萬
五
千
元
 

建
一
新
癲
狂
醫
院
・
 

可
容
病
榻
八
百
張
，
塊
点
在
哥
圭
斯
。 

其
中
曹
百
床
位
安
置
有
危
險
性
者
•
二 

百
床
位
處
置
騒
擾
者
•
此
外
小
看
護
室
 

，
厨
房
•
殓
廳
。
運
動
塲
及
農
固
等
。 

舊
癲
狂
院
將
另
有
作
用
云
• 

⑥
要求省府支薪法官 

企
倫
那
訊
•
阿
頃
拿
根
區
市
聯
會
通
過
 

兩
案
提
交
省
府
■
要
求
警
衙
法
官
由
省
 

府
給
薪
。
及
人
頭
稅
歸
市
用
•
該
會
選
 

企
倫
那
市
參
事
漢
晤
。
爲
今
年
之
新
會
 

長
•
片
的
頓
市
廳
秘
書
布
蘭
寧
爲
秘
書
 

e 二埠囘兵會昨火燭 

二
埠
訊
■
亞
力
山
大
街
三
十
九
號
囘
兵
 

，會
之
貨
房
，
昨
日
不
知
如
何
起
火
"
消 

防
隊
經
到
施
救
時
，
核
會
照
常
營
業
。 

據
其
辦
事
人
稱
•
損
失
約
一 
一
千
元
買
有 

燕
梳
抵
補
云
。

⑥
新水堤 
一 段吿崩潰 

隊
里
訊
。
格
連
 
一 
帶
新
修
築
之
防
水
堤
 

。
長
兩
英
里
半
。
有 
一 
百
尺
長
因
解
凍
 

而
向
河
邊
崩
陷
，
致
農
民
引
爲
深
憂
。 

以
爲
修
堤
遇
水
漲
・
時
必
不
能
抵
禦
■ 

據
管
起
重
機
之
人
稱
"
鼓
處
？
堤
用
炭
 

屎
太
多
•
不
足
現
后
■ 
致
堤
脚
卜
成
洞
 

•
爲

水

浸

入

云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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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式
机
器
♦ 

樣
樣
齊
備
。 

專
門
人
員
■ 

料
理
洗
熨
。 

工
精
價
廉
。

，
歡
迎
賜
顧
■ 

地
址
奇
化
街
二
三
八
號
 

電
話
 (PA

•

七
九
四0
 

(
^
^
^
^
^
.
 

本
店
在
卡
路
街
貳0
三
號
半
擬
將
全
盤
 

生
意
架
生
出
賣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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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民
國
 
ili- 
八
年
份
) 

執
行
委
員
余
勸
平
 

梁
緝
光
 

黃
文
甫
 

馬
發
强
 

關
邦
健
 

黄
恭
禧
 

昊
照
光
 

孫
漢
平
 

李
日
如
 

周
憲
煜
 

陳
宜
顯
 

常
務
委
員
余
勸
平
 

陳
宜
顯
 

黃
文
甫
 

候
補
執
委
黃
生
元
 

馬
榮
騰
 

林
膿
舉
 

監
察
委
員
曹
美
定
 

龔
開
順
 

李
 

安
 

高
雲
山
 

黃
敬
三
 

監
察
常
務
曹
美
定
 

候
補
監
委
何
一
 
修 

黃
漢
魂
 

羅
弼
傳
 

文
書
主
任
 

黃
儉
傳

幹
事
余
惠
霖
 

劉
孟
義
 

外
交
主
任
 

馬
發
强

幹
事
黃
生
元
 

梅
拱
學
 

理
財
主
任
 

馬
善
允

幹
事
林
弼
臣
 

廖
烈
灼
 

慈
善
主
任
 

朱
今
石

幹
事
薛
士
杰
 

林
禮
舉
 

學
務
主
任
 

林
洪
公

幹
事
周
憲
煜
 

羅
仲
仁
 

工
務
主
任
 

劉
觀
亮

幹
事
孫
漢
平
 

雷
宜
堆
 

商
務
主
任
 

李B
如

幹
率
孫
詠
秋
 

岑
嘉
旺
 

農
務
主
任
 

孫
詠
秋

幹
事
周
湘
榮
 

孫
漢
平
 

調
査
主
任
 

林
漢
華

幹
事
吳
照
光
 

周
湘
榮
 

核 

數 

雷
宜
堆
 

岑
嘉
旺
 

^^^61^5^
 

茲
有
乾
洗
大
工
廠
一
間
平
賣
有
志
營
斯
 

業
者
請
在
電
話
洽
商D

EX.  

3663

◎
中華工人保障會 

春讓通告 

本
會
公
訂
三
月
六
.日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 

五
点
半
假
座
竹
林
酒
模
舉
行
春
議
聯
歡
 

大
會
屆
時
仰
各
工
友
預
早
報
名
參
加
共
 

祝
春
祺
爲
荷

報
名
處
緬
街
二
百
三
十
二
號

中
華
工
.人
保
障
會
啟
 

民
國
卅
八
年
二
月
廿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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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1
#
購"
考
實
畫
；se

乘
偏
堺

準
、.
以8H

^

爲
及
格
外
， 

其
餘
課
目
，
一
博
照
招
生
馨
 

校
複
定
辨
理
■ 

一
第
六
條 

國
外
初
試
錄
取
僑
生
。
自
備
 

一 

旅
費
•
逕
赴
國
內
指
定
缠
点
 

報
到
・
聽
候
復
試
•

_
5

，
由
聯
勤
總
司
令
部
。
派
員
 

一 

， 

前
往
舉
行
復
試
■ 

(
第
八
條
 

前
項
僑
生
如
復
試
錄
取
 .
，自

錄
取
之R
起
・
由
各
總
司
令
 

部
；
或
招
生
學
校
•
供
綸
膳
 

宕
，
並
舞
給
赴
校
旅
費
・
於
 

限
期
內
赴
校
報
到
• 

第
九
條
 

前
項
僑
生
♦ 
如
襄
落
薄
， 

由  

®

6
勒
總
司
令
部
負
責
會
同
 

各
招
生
總
司
令
部
安
置
•
以 

勿
遷
送
囘
原
僑
居
地
爲
原
則
 

-
(
安
置
辦
法
。
由
聯
勤
總
 

司
令
部
另
行
擬
訂
)

。 

第
十
倏
 

國
外
初
試
錄
取
僑
生
。
囘
國
 

旅
費
，
於
囘
國
後
•
得
按
實
 

髭
數
目
•
以
金
圓
折
軽
二
分
 

之
一
，
惟
自
入
國
境
饅
。
至 

指
定
收
受
訓
缠
点
之
旅
費
。 

則
全
數
由
政
府
發
給
。 

第
十
一
條
原
在
國
內
華
僑
靑
年
。
投
考
 

各
軍
事
學
校
時
。
凡
持
有
華
 

僑
身
份
正
式
證
明
文
件
者
。 

亦
得
享
受
本
辦
法
第
五
條
之
 

優
待
，
其
餘
均
照
各
校
國
內
 

孜
試
辦
法
辦
理
• 

第
十
二
倏
復
試
錄
取
僑
生
入
校
後
•
待 

遇
照
各
校
規
定
辦
理
。 

第
十
三
條
僑
生
受
訓
畢
業
後
，
優
先
任
 

用
•

第
十
阳
條
本
辦
法
自
奉
准
公
佈
之
日
起

施
行
，

(
續
完
)

-©
妻舅恃裙帶劫姊丈 

十
八
歲
青
年
哥
委
爾
•
無
定
居
址
，
在 

壹
停
定
之
車
中
•
警
察
見
其
可
疑
而
詰
 

問
之
，
哥
委
爾
例
•
館
車
是
其
姊
丈
者
 

。
及
警
察
間
哥
委
爾
之
姊
丈
。
則
謂
哥
 

氏
竊
其
款
卄
元
。
無
權
在
其
車
中
•
検
 

察
官
譜
爵
氏
之
行
爲
。
欺
親
戚
不
肯
控
 

吿
之
•
法
官
奧
亞
判
他
坐
厳
兩
冃
云
。 

尊開愴追賊洞穿住宅 

昨
日
朝
早
五
點
餘
鐘
•
警
察
右
伤
洛
威
 

及
丹
巴
街
出
現
一
夜
盜
欲
入
一
店
行
 

刼

，
正
欲
逮
捕
之
•
該
盜
即
跳
上
一
九
 

四
八
年
曉
路
文
車
而
遁
・
警
車
隨
尾
追
 

之
不
及
•
至
海
比
梨
附
近
"
警
察
開
槍
 

轟
之
，
致
一
彈
穿
入
頃
坎
夫
人
之
屋
內
 

一
睡
房
中
。
遲
宣
小
時
之
久
，
盜
車
復
 

■
出
現
於
故
飴
胡
歯
，
警
車
又
追
不
及
• 

不
昨
晚
六
點
五
拾
分
鐘
•
該
車
復
金
丹
 

巴
北
近
廿
九
街
處
一
警
察
卒
追
不
到
。 

嗣
後
不
復
出
現
云
，

方
舉
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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